醴陵市森林公安局
2018年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

预算说明
一、 部门职能职责
森林公安是国家林业部门和公安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武装性质的兼有刑事执法和行政执法职能的专门保护森林及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生态安全、维护林区治安秩序的重要力量。多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和林业、公安部门的领导下，醴陵森林公安牢记"以警为荣，以林为业"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理念，忠实履行法律职责，有力地打击了各类破坏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违法犯罪活动，为生态建设和林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主要职责：

（一）、宣传、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林业、公安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和法规。

（二）、管辖二十一类森林刑事案件和森林治安案件，负责查处林业主管部门委托的林业行政案件，依法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林政秩序，保护全市生态资源安全。

（三）、强化情报信息工作，加强调查研究，及时掌握和反映林区治安动态，针对林区治安情况，因地制宜，组织开展专项整治。

（四）、加强公安基础业务工作，健全群防群治组织；建立护林网络、改善林区治安和防林防范机制，推进林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提高林区治安控制能力。

（五）、做好护林防火宣传，负责指挥扑救森林火灾、查处森林火灾案件工作。

（六）、负责对全市林木采伐、加工、运输、经营活动和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七）、负责辖区猎枪弹具管理。

（八）、抓好全市森林公安队伍建设，负责民警政治、业务培训。

（九）、承办上级森林公安部门和市公安局、林业局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 部门收支概况
2018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包括局机关及所属二级预算单位。收入既包括公共预算和上级专项经费收入，又包括非税罚没等收入；支出既包括保障局机关及下属部门基本运行的经费，也包括森林防火、打击涉林违法犯罪等专项经费。
本部门无下属预算单位。
（一）收入预算：2018年年初预算数271.3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271.32万元；因上年结转数暂未最终确定，本年度收支预算中均不含上年结转数字.

（二）支出预算：2018年年初预算数271.32万元，其中，公共安全265.78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5.54万元。

具体安排如下：
1．基本支出：2018年年初预算数为230.32万元，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

2．项目支出：2018年年初预算数为41万元，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基本建设支出、资本性支出等。 
（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本部门2018年年初预算机关运行经费共安排63万元，比上年度预算减少4万元，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厉行节约的要求，从严控制“三公”经费开支，会议会等开支。 
（四）政府采购预算：2018年年初预算数为40.9万元。
（五）“三公”等经费预算：
2018年“三公”经费预算数20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11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9万元、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会议费1万元;培训费4万元。
“三公”经费预算数增减变动说明： 2018年“三公”经费预算数20万元，上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数为26万元，总体减少了6万元，下降23%。其中：公务接待费11万元，比上年度预算数减少5万元，主要原因是进一步厉行节约，减少公务接待批次和人次，经费使用严格执行党中央“八项规定”、醴陵市公务接待标准细则等实施；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9万元，比上年度预算数减少1万元，主要原因主要是进一步厉行节约，严格管理，该项经费主要用于车辆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等支出；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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